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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和改进广东高校学生会组织

“学校、院系、班级”三级联动

工作机制的若干举措

一、加强学生会组织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机制建设。校级

学生会组织要履行对院系学生会组织的指导职责，对院系学

生会组织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给予指导，不断完善请示报

告清单。院系学生会组织是校级学生会组织的基层组织，院

系学生会组织召开本级学生代表大会等重大会议有关事宜，

学生会组织改革等重大事项推进，与学生会组织及其工作人

员相关的重大敏感事件、突发事件、重大表彰奖励、重大违

纪违法情况处理，学生会组织年度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等重

大事项，向学院党组织、团组织请示报告的同时，应及时向

校级学生会请示报告。班级是院系学生会组织的基层组织，

院系学生会组织要履行对各班级班委会的指导职责，推动班

委会建立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。

二、建立学生会组织与基层组织的常态化联系机制。校

级学生会组织要常态化联系院系学生会组织，校级学生会组

织每名主席团成员、工作部门负责人要对院系学生会组织联

系全覆盖。校级学生会组织工作部门成员常态化联系一个重

点班级班委会。院系学生会组织主席团成员、工作部门负责

人要对院系各班级班委会联系全覆盖。校级、院系学生会组

织要建立主席团成员、工作部门负责人常态化联系基层组织

的工作台账，记录指导、帮助开展工作，解决问题等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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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将有关情况作为年度述职重要内容。

三、完善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从基层遴选的机制。校级

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中来自院系学生会组织的成员一般不

少于 50%。在召开校级学生代表大会前，各院系学生会组织

应完成换届。深入推进班团一体化，优先推荐班级团支部委

员、班委会委员担任院系学生会组织工作人员，院系学生会

组织工作人员中来自班级团支部委员、班委会委员原则上不

少于 50%。

四、落实学生会组织逐级开展培训的机制。校级学生会

组织要对本级所有工作人员、院系学生会组织主席团成员每

学期（春季、秋季）履职培训全覆盖。院系学生会组织要对

本级所有工作人员，以及班长、新任班委实现每学期培训全

覆盖。校级、院系学生会组织要对新任职工作人员入门教育

全覆盖，一般应在任职一个月内完成入门教育。校级学生会

组织要对院系学生会组织开展培训工作给予支持和指导。院

系学生会组织开展培训工作需向校级学生会组织备案。

五、完善学生会组织参与学校治理的机制。校级学生会

组织应对校级学生代表大会（以下简称“学代会”）筹备工

作组提案工作委员会移交的提案内容进行分类，以工作建议

和意见的形式递交学校党政部门和有关职能部门，并跟进办

复进度。校级学生会组织权益工作部门将提案办理意见汇总

整理后反馈给提案学生代表。院系学生会组织应在各班委会

的支持和配合下，发挥本院系的校级学代会学生代表的作

用，协助学生代表广泛征集学生意见、充分开展调查研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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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学生的思想成长、学业发展、身心健康、社会融入、权益

维护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相关诉求提请学校处理。

六、改进学生会组织活动协同联动的机制。校级学生会

组织应充分发挥院系学生会组织贴近广大同学的优势，在校

级学生会组织指导下，由院系学生会组织承办面向全校学生

的具体工作项目。校级学生会组织主办的活动，可探索邀请

有特色的院系学生会组织共同主办的联动机制。院系学生会

组织应依托班级力量举办服务院系广大同学的活动，院系重

要活动可由重点班级共同承办。

七、优化学生会组织活动资源整合的机制。校级学生会

组织应支持、指导院系学生会组织开展服务同学的项目和活

动，对院系学生会组织的重要活动给予工作资源、宣传发动

等支持。院系学生会组织应协助校级学生会组织广泛动员班

级同学的力量来做学生会的工作，应鼓励班级团支部委员、

班委会委员成为校院两级学生会组织工作项目志愿者，发挥

示范引领作用。

八、健全学生会组织活动参与的机制。校级、院系学生

会组织应健全同学参与学生会工作的机制，保障广大同学作

为学生会组织会员的权利义务，服务项目请同学一起设计，

开展活动请同学一起参与，工作成效请同学一起评议。校级、

院系学生会组织涉及服务同学的工作项目需邀请班级同学

设计、参与和评议。

九、构建年度工作总结和交流的机制。校级学生会组织

每年至少一次通过集中会议或书面等形式听取院系学生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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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工作报告及意见建议。院系学生会组织每年至少组织一

次班级座谈交流会，听取各班级（毕业班根据实际情况参加）

年度工作总结展示及意见建议。校级学生会组织每年年底向

上级学联报送年度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。

十、抓牢年度考核和述职评议机制。校级学生会组织每

年对院系学生会组织工作进行一次考核，并对考核结果进行

全校公开。对年度考核为好的院系学生会组织，适当增加推

荐参加评先评优的名额。对学生会自身管理不严和改革存在

明显缺失的院系学生会组织进行约谈、通报。院系学生会组

织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班级班委会进行年度考核，考核情况作

为推荐参加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。校级、院系学生会组织常

设机构（学生会委员会）组建以各班级学生代表为主的评议

会，每学期分别对本级学生会组织主席团成员、工作部门负

责人的述职进行评议，并将评议结果作为评价学生会组织工

作成效的重要标准，作为主席团竞选、骨干遴选、表彰激励

的重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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